
 
郵政綜合儲金約定書 

立約定書人（以下簡稱立約人）申辦綜合儲金帳戶前得將本約定書攜回審閱，於郵局申辦後視為已詳閱本約定書內容，申辦綜合儲金帳戶
或使用下列任何服務，同意於各適用範圍內，遵照郵政儲金匯兌法及下列約定條款規定負一切責任： 
一、存款種類、存款期間及限額 

定期存款分「整存整付」及「分期付息」2 種，期限分 1、3、6、9 月期與 1、2、3 年期及「指定到期日整存整付」(至少 1 個月以上
不逾 3 年)等類，惟不辦理 1 月期「分期付息」定期存款，最低存款金額新臺幣 1 萬元。 

二、自動質借功能之設定 

（一）立約人得設定綜合儲金之定期存款是否具自動質借功能。 

（二）設定具自動質借功能者，適用以下有關借款及質押擔保之約定事項。 
三、借款及質押擔保 

（一）立約人提領存簿儲金存款或繳付委託代繳各項費用或轉帳提款之款項超過存簿儲金餘額時，其超過之差額，即為立約人之借款，
該項借款立約人授權郵局，以全部定期存款為擔保，自動在其定期存款 9 成範圍內質借支付，並以所填存簿儲金提款單、自動
櫃員機提款交易憑證或轉帳憑證為憑，不另簽發借款憑證。 

（二）立約人願將今後存入郵局之定期存款繼續提供，作為前款借款之質押擔保。 
（三）綜合儲金之借款期限不得超過該質押擔保之定期存款到期日，惟該定期存款到期未解約而自動轉期續存者，借款期限得比照延

長之。 
（四）綜合儲金之借款額度視立約人提供之定期存款金額增減而調整，惟郵局認為必要時得酌予減少額度或停止借款。 
 （五）質借利息按定期儲金質押貸款利率計息，於每月月底(曆月)計收 1 次，並於次月 1 日由存簿扣提(質押貸款當日償還，仍應計收

1 日利息)，於立約人下次登摺時由電腦自動登錄於儲金簿。 
  （六）立約人如有受強制執行、假扣押、假處分或其他保全處分，致郵局有不能受償之虞者，經郵局事先通知後，於郵局依執行命令

或處分函文所訂期限執行提款時，本帳戶定期存款之存、借款視為全部到期，喪失一切期限利益（存款利息依中途解約規定八
折計給，質借利息亦同時停止計息），郵局得依第十條主張抵銷。 

四、計息及給息 

（一）綜合儲金之存簿、定期及借款利率悉按現行各該項利率計息，惟利率調整時，郵局得比照變更之，立約人均無異議，其應收應
付之利息則授權郵局以轉帳方式直接存入或扣提存簿儲金。 

（二）綜合儲金之定期存款，得選擇到期本金(整存整付、分期付息)或本息(限「整存整付」)是否續存，選擇續存並採固定利率者，以
轉存日之牌告利率計息。 

（三）綜合儲金之定期存款存入或自動轉期續存存款金額達大額存款牌告利率之標準者，存款利率適用定期儲金大額存款牌告利率。 
五、定期存款之變更 

（一）前條自動轉期續存之定期存款如欲變更續存之期限及利率別，立約人應於原存款到期前依郵局規定辦理相關手續。 

（二）指定到期日整存整付有零星日數（非整月）者，不得辦理自動續存及變更到期續存別。 
六、對外設定質權或轉讓之禁止 

綜合儲金之定期存款不得對外設定質權或轉讓。 
七、交易憑證 

立約人憑郵局發給之綜合儲金簿及存提款單或逕至自動櫃員機辦理存提款或借款，不另請求掣給存單或其他憑證。 
八、服務系統異常時交易之處理： 

（一）郵局提供之各項服務及業務，如因停電、斷電、斷線、電腦系統故障或其他不可抗力、不可歸責於郵局之原因致無法操作時，
得暫時停止服務，如立約人因此遭致任何遲延或損失，立約人同意無條件免除郵局因而可能涉及之一切責任，惟郵局如有故意
或重大過失者則不在此限。 

（二）前項情形，立約人同意順延至障礙事由排除或不可抗力事故消失之營業日，始由郵局進行處理作業。 
九、解約及終止 

（一）綜合儲金之定期存款解約時，以轉帳方式直接存入存簿儲金，憑存簿儲金提款單提領現款，如有借款時則應先償還借款本息。
綜合儲金之定期存款到期前得中途解約，應將該筆存款全部一次結清，其利息按存款當時郵局牌告與實存期間（含不足月之零
星日數）相當期限之定期存款適用利率，以單利八折計給。凡未存滿 1 個月解約者，不予計息。 

（二）立約人借款本息超過借款限額時，經 2 個月仍未以現金清償時，郵局得自動將定期存款解約以清償其借款本息。 
（三）立約人辦理終止或帳目轉移時，應先將定期存款解約，如有借款須本息全部清償。 

十、抵銷 
（一）立約人若有任一對郵局之債務（不限於本約定書之儲金帳戶債務）到期尚未清償，或有違約情事發生，或溢領存款，或遭法院、

行政執行處扣押或強制執行時，定期性存款視為到期，立約人喪失一切期限利益（定期存款利息依中途解約規定八折計給），郵
局無須事先通知立約人，得將應返還立約人寄存之各種存款(已領用支票之劃撥儲金除外)餘額或郵局對立約人應清償之其他債
務主張抵銷，或為必要之處分或以之抵償立約人對郵局所負之各項債務。 

（二）郵局出具給立約人之各項憑證應於抵銷或抵償範圍內失其效力，如不足清償者，郵局得就立約人寄存之各種存款(已領用支票之
劃撥儲金除外)及後續存入之款項，在郵局債權額度範圍內續為抵銷，且抵銷或抵償之債務內容及先後順序均由郵局自行選定。 

十一、立約人同意郵局依國內外法令辦理帳戶辨識及申報等相關遵法作業，另若爾後有任何 FATCA 身分別變更之情事，將於變更後 30 日
內檢具相關證明文件通知郵局。 

十二、管轄法院 
      因本契約而涉訟者，郵局及立約人同意以郵局總公司或立約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三、本約定書內容如有未盡事宜，除悉依有關法令辦理外，郵局得將修訂內容於營業場所、網際網路公告，或以業務簡介方式置於營業

單位供索閱以代通知。 
十四、契約分存 
      本契約壹式貳份，由郵局及立約人各執壹份為憑。 

 

立約定書人聲明：                     
茲聲明本人業收執「郵政綜合儲金約定書」1份，並向郵局申辦綜合儲金帳戶（局帳號：                  ）      

 
此致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立約定書人簽名或蓋原留印鑑章：                                    

   （團體戶請蓋戶名章及負責人章，政府機關請蓋印信及負責人章）   

    代理(表)人簽名或蓋章：                                  

       

 

    

  

  

儲匯壽險專用章 

主管：          一式 2份郵局及立約人各執 1份        第 1頁/共 1頁   106.12 ECM00003 


